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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新疆湘源新材料有限公司、雅化锂业(雅安)有限公司、郴州金铖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宜春学院、北京北矿资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研博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立明、董兴旺、郭波平、廖秋光、张磊、赵江、阮茗、邓超群、唐佳华、王

剑翔、高玉煙、乐志斌、夏卫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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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级碳酸锂提纯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池级碳酸锂提纯生产过程的系统结构与功能、技术要求、过程控制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用碳酸锂生产企业的提纯工艺设计、运行及质量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79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1064.1 碳酸锂、单水氢氧化锂、氯化锂化学分析方法 第1部分：碳酸锂含量的测定 滴定法

GB/T 11064.6 碳酸锂、单水氢氧化锂、氯化锂化学分析方法 第6部分：镁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

光谱法

GB/T 11064.8 碳酸锂、单水氢氧化锂、氯化锂化学分析方法 第8部分：硅量的测定 钼蓝分光光度

法

GB 38031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 3803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系统结构与功能

4.1 总体系统组成

电池级碳酸锂提纯系统应符合表1要求。

表1 电池级碳酸锂提纯系统功能要求

系统单元 功能

原料溶解系统 原料碳酸锂溶解

杂质去除系统 去除金属离子

精制结晶系统 生成高纯碳酸锂

固液分离系统 分离晶体与母液

干燥包装系统 控制水分及粒径

废液处理系统 环保达标排放

4.2 系统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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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溶解系统

应实现以下指标：溶解率 ≥ 99%；温度控制范围：60℃～85℃；pH控制范围：9.5～11.5。

4.2.2 杂质去除系统

应具备：钙镁沉淀去除功能、重金属离子螯合吸附功能、离子交换功能。

5 技术要求

5.1 原料要求

工业级碳酸锂的原料应满足表2要求。

表2 工业级碳酸锂原料要求

项目 指标

Li₂CO₃含量 ≥98.0%
Na ≤0.20%
Fe ≤0.005%

Ca+Mg ≤0.03%

5.2 提纯工艺要求

提纯工艺应符合表3技术要求.

表3 工业级碳酸锂提纯工艺要求

化学沉淀工艺

参数 要求

反应温度 70±5℃
搅拌速度 200～400 rpm

反应时间 ≥60 min

离子交换工艺

树脂交换容量 ≥2.0 eq/L

工作流速 2～5 BV/h

再生效率 ≥95%

结晶控制要求

结晶温度 25～45℃
过饱和度 1.1～1.3

晶体粒径 5～20 μm

5.3 产品质量要求

电池级碳酸锂应符合表4。

表4 产品技术指标

项目 指标

Li₂CO₃ ≥99.5%
Na ≤0.025%
K ≤0.01%
Ca ≤0.005%
Mg ≤0.003%
Fe ≤0.001%

水分 ≤0.3%
SO₄²⁻ ≤0.02%
Cl⁻ ≤0.005%

5.4 环境与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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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安全要求包括：废液锂回收率 ≥ 90%、排放水应符合GB 8978、粉尘排放 ≤ 10 mg/m³。

6 过程控制要求

6.1 在线监测要求

在线监测要求应符合表5要求。

表5 在线监测要求

项目 监测频率

Li含量 每批次

Na/K含量 每班次

粒径分布 每批次

6.2 质量控制点

关键控制点包括：原料纯度、结晶温度、过滤效率。

7 试验方法

7.1 化学成分检测

7.1.1 Li₂CO₃含量

按 GB/T 11064.1 执行。

7.1.2 钙镁含量

按 GB/T 11064.6 执行。

7.1.3 铁含量

按 GB/T 11064.8 执行。

7.2 水分测定

采用105℃恒温干燥法。

7.3 粒径测试

采用激光粒度分析仪测定。

7.4 纯度证实

采用ICP-OES检测微量元素。

8 检验规则

8.1 组批

以同一原料、同一工艺、同一班次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每批不超过10 t。

8.2 采样

按GB/T 6678和GB/T 6679的规定进行，采样方法按照下列进行：

a）袋装产品：按5%随机抽样，每袋采样量≥50 g；

b）散装产品：采用探子或自动采样器，按时间间隔或质量间隔采样；

c）总样品量≥2 kg；

d）采用四分法缩分至500 g，分装于两个洁净干燥的样品袋中。

8.3 检验分类

8.3.1 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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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批产品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包括表4全部项目。

8.3.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第五章规定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产时；

b) 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停产三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4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按GB/T 8170的规定修约，采用修约值比较法判定。

所有检验项目均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

如有不合格项，允许从该批产品中加倍取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

复检结果仍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产品包装应标明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电池级碳酸锂；

b) 产品牌号：按主含量和粒度规格标注，包括BLC-99.5-5（表示Li₂CO₃≥99.5%，D50≈5 μm）；

c) 净含量；

d) 生产批号；

e) 生产日期；

f) 生产厂名及地址；

g) 本文件编号；

h) 防潮、防雨、防晒等图示标志，符合GB/T 191规定。

7.2 包装

产品应采用双层包装，具体要求如下：

a）内包装：聚乙烯薄膜袋，厚度≥0.10 mm，热合密封

b）外包装：塑料编织袋或纸塑复合袋，或按客户要求

c）每袋净含量：25 kg±0.1 kg或500 kg±1 kg，或按客户要求。

7.3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防止日晒、雨淋、受潮。不得与酸类、氧化剂混运。

7.4 贮存

应贮存于阴凉、干燥、通风的库房内，远离热源和火源。堆放高度不超过8层，离墙距离≥0.5 m。

在符合本文件规定的贮存条件下，产品保质期为24个月。超过保质期应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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